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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目的依据

为适应自动驾驶技术发展，鼓励和规范自动驾驶汽车（也

称智能（网联）汽车）在运输服务领域应用，保障运输安全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

输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以及道路运输、城市客运管理有

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南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使用自动驾驶汽车在公路（包括高速公路）、城市道路等

用于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各类道路上，从事城市公共汽（电）车

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、道路旅客运输经营

活动的，适用本指南。

本指南所称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其设计运行条件下具备

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能力的汽车，包括有条件自动驾驶汽车、

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和完全自动驾驶汽车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城市公共汽（电）车客运、出租汽

车客运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、道路旅客运输经营（以及简称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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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经营）的，应当坚持依法依规、诚实守信、安全至上、优质

服务的原则。自动驾驶汽车运输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、守正

创新、包容审慎、稳妥有序的原则。

四、发展导向

在保障运输安全的前提下，鼓励在封闭式快速公交系统等

场景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城市公共汽（电）车客运经营活动，

在交通状况简单、条件相对可控的场景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

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动，在点对点干线公路运输、具有相对封

闭道路等场景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

活动。审慎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。禁

止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活动。

五、运输经营者要求

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城市公共汽（电）车客运、出租汽

车客运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、道路旅客运输的经营者（以下简

称运输经营者）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注册登记，经营范围应

登记相应业务类别。从事出租汽车客运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、

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相应业务类别的道路运输经营

许可资质。从事城市公共汽（电）车运营的应当符合国家及地

方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运营资质要求。

六、车辆要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当符合国家和交通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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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有关安全技术标准要求，依法办理机动车辆注册登记，取

得机动车号牌、机动车行驶证。从事出租汽车客运、道路普通

货物运输、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还应当依法取得

相应的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或《道路运输证》。从事

城市公共汽（电）车客运的自动驾驶汽车还应当符合国家及地

方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运营资质要求。

（二）车辆保险

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当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

责任强制保险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及保险金额不少于 500 万元

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。从事道路旅客运输、网络预约出租

汽车客运的自动驾驶汽车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承运

人责任险。

七、人员要求

从事运输经营的有条件自动驾驶和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应

当配备驾驶员，从事运输经营的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应当配备远

程驾驶员或安全员。驾驶员、安全员应当经运输经营者组织培

训考核合格，掌握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说明，熟知自动驾驶汽车

运行线路风险情况，具备紧急状态下应急处置能力。驾驶员还

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领域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和要求，取得相应的

从业资格证。

八、安全保障

（一）安全生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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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经营者应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运营安全管

理制度，至少包括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车辆技术管理制度、

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动态监控管理制度、从业人员安全管

理制度、关键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置能

力教育培训计划等。

（二）运输安全保障

运输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运输安全保障制度，在试运营、

正式运营前应当制定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保障方案，明确自

动驾驶汽车的设计运行条件、运营安全风险清单、分级管控措

施、突发情况应对措施，组织对运输安全保障方案进行专业性

论证和风险评估。运输安全保障方案及风险评估报告应当报属

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。

运输经营者在制定运输安全保障方案时，应当明确自动驾

驶汽车运行线路远离学校、医院、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；

在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时，应当按规定停止使用自动驾驶汽车

从事运输经营活动。

（三）车辆动态监控

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

及有关规定，加强自动驾驶汽车动态监控，对车辆运行区域、

运行线路、运行状况进行监控管理，及时提醒纠正和处理违法

违规行为。

（四）运行状态信息管理



- 5 -

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当具备车辆运行状态记

录、存储和传输功能，向运输经营者和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及时传输相关信息。在车辆发生事故或自动驾驶功能失效时，

自动记录和存储事发前至少 90秒至事发后至少 30秒的运行状

态信息。运行状态信息至少包括：车辆基本信息、控制模式变

化情况、接收的远程控制指令情况、运行状态、人机交互及车

内外影像情况等。

（五）应急处置

运输经营者应当建立自动驾驶汽车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

案，明确突发事件类型、应急响应程序、职责分工和保障措施

等，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。自动驾驶汽车在运营过程中发

生车辆故障或生产安全事故时，运输经营者按照应急预案及时

启动应急响应，做好现场处置或事故应急处置，及时向事发地

交通运输、公安、应急管理等部门报告事故情况。

九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日常监督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，加强对自动驾驶汽

车运输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，定期开展现场监督检查，督促运

输经营者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运输经营活动，保障

运输安全。

（二）问题整改

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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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，综合运用约谈、通报、信用监管等手段，督促运输

经营者予以整改，整改完成后方可继续开展运输经营活动。

1.未按规定为自动驾驶汽车配备驾驶员的；

2.未按规定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动态监控的；

3.未按规定记录、存储和传输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状态信息，

以及提供虚假车辆运行状况信息的；

4.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；

5.存在其他影响自动驾驶汽车运营安全风险的。

（三）信息反馈

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且经调查论证自动驾驶汽车存在技术

问题的，运输经营者应当及时向相应汽车生产企业及其主管部

门反馈相关问题，配合做好相关车辆召回整改工作，及时消除

安全隐患，不断提升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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